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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 知
各学院及相关教学单位：

根据《关于 2022 年本科教学专项评估（检查）安排的通知》

（西建大教〔2022〕4 号）文件精神，本学期（2022-2023 学年

第 1 学期）将于 2-17 周开展课堂教学工作专项评估，现将有关

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估内容

评估内容主要包括课堂教学效果评价、课堂教学工作组织与

管理两方面（评价指标见附件）。年末，学校将根据两学期专项

评估结果，对各学院本学年课堂教学进行综合评价。

1.课堂教学效果评价：主要包括学生网上评教、督导评价、

学院评价、领导干部评价四个方面。各类人员在认真做好评价工

作基础上，重点对往年评价较差的教师进行跟踪评价，同时挖掘

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融合良好的优秀案例。

2.课堂教学工作组织与管理：主要包括各基层教学组织教学

法活动开展情况，同行听课交流及师生代表座谈会组织情况，教学

检查组织情况，学生评教及优秀主讲教师奖投票参评（投）率，以及

质量保障队伍等方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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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相关要求

1.各学院通过安排人员听课、召开师生代表座谈会等方式深

入了解本学院教师课堂教学的相关情况，依据本单位的评价细

则，对本学期所有理论课任课教师教学效果进行科学、公正、合

理的评价，下学期开学第 2 周前将学院评价结果（签字盖章）反

馈至教务处。

2.院级督导要履职尽责，及时向学院反馈本学期课堂教学中

典型做法和存在问题，学期末梳理总结本学期学院督导评估（检

查）工作情况，总结报告于放假前反馈至教务处。

3.为及时改进本科教育教学质量，各学院应组织各类人员即

时通过问卷星填报《2022-2023（1）学期课堂教学质量评价表》

《2022-2023（1）学期教学法活动记录》《2022-2023（1）学期

座谈会记录》，学校统计截止时间 2022 年 12 月 23 日（第 17 周

周五）。

4.本科审核评估是学校的工作重点，各学院要提高认识，在

不断营造“质量文化”氛围前提下，积极推进各项评估工作，填

报各种数据做到及时准确，不漏不缺，要素完备，数据完整。

附件：1.本科课堂教学工作专项评估指标体系

2. 问卷星填报指引二维码

教务处

2022 年 9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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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本科课堂教学工作专项评估指标体系

一级
指标

二级
指标

评估内容及标准
分
值

评估等级及权重 指
标
得
分

A
1

B
0.8

C
0.6

D
0.4

教师课

堂教学

效果

（60）

学生评价
1.学生评教整体结果好，教师教

学水平高。
20

督导评价
2.校级督导交叉听课评价结果

好。
20

学院评价
3.学院能够科学合理地开展教师

课堂教学评价，并按时提交结果。
15

领导干部评价
4.领导干部听课评价较好，未发

现违规情况。
5

课堂教

学工作

组织与

管理

（40）

教学法活动

开展情况

5.各基层教学组织能够按照要求

开展教学法研究活动，形式多样，

成效显著。

10

同行听课交流

情况

6.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听课能覆

盖本部门所有理论课教师；同行

交叉听课频次高，覆盖面广，相

互评价客观合理。

10

教学检查组织

情况

7.学院领导人均听课次数高，积

极参与其他教学检查工作，解决

教学中存在的问题。

5

学生评教及优

秀主讲教师投

票参与率

8.能积极组织学生进行评教和投

票，参与率为 99%以上。
5

质量保障队伍

9.建立有学院长期固定的本科教

学质量督导组，听课覆盖面广，

总结报告及时，反馈问题质量高。

10

总 计 100
指标实际

得分合计Σ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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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1.2022-2023（1）学期课堂教学质量评价（客户端：问卷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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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022-2023（1）学期教学法活动记录（客户端：问卷星）



— 6 —

3.2022-2023（1）学期座谈会活动记录（客户端：问卷星）


